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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9 2 0 0 食 品 檢 驗 分 析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1 ： 食 品 分 析  

 

1 . ( 2 )  濃 度 2 N 的 硫 酸 溶 液 與 下 列 何 者 濃 度 相 等 

  。  

2 . ( 1 )  王 水 是 由 下 列 何 種 試 劑 配 製 

  。  

3 . ( 4 )  配 製 1 N  N a O H  1 0 0 0 m L 需 用 多 少 量 之 N a O H  4 0 0 g  0 . 4 g  4 g 

4 0 g 。 ( N a : 2 3 ， O : 1 6 ， H : 1 )  

4 . ( 2 )  比 重 1 . 8 4 的 9 6 % 相 當 於 3 6 M  1 8 M  1 6 M  1 8 N 。  

5 . ( 3 )  p H = 7 時 表 示 氫 離 子 濃 度 [ ] 與 氫 氧 根 離 子 濃 度 [ ] 均 為 1 0  7 

1 0  7 0  M 。  

6 . ( 4 )  若 以 0 . 1 N  N a O H 滴 定 某 酸 性 溶 液，達 滴 定 終 點 時，以 酚 當 指 示 劑 的

溶 液 應 呈黃無橙粉 紅  色 。  

7 . ( 1 )  強 鹼 滴 定 弱 酸 時 ， 較 適 合 用 下 列 何 種 指 示 劑酚 甲 基 紅甲 基 橙

溴 甲 酚 綠 ( b r o - m o c r e s o l  g r e e n ) 。  

8 . ( 3 )  錶 玻 璃 可 用 於 下 列 何 種 操 作攪 拌沈 澱昇 華 結 晶過 濾 。  

9 . ( 4 )  冷 凝 管 除 了 可 用 於 索 氏 脂 肪 抽 出 實 驗 時 ， 下 列 何 者 表 示 還 可 用 於蒸

餾迴 流濃 縮凡 涉 及 熱 媒 凝 結 者 。  

1 0 . ( 4 )  使 用 分 液 漏 斗 時 ， 振 盪 萃 取 後 必 須 打 開 活 塞 解 除 內 壓 ， 其 主 要 是 欲 避

免分 液 漏 斗 發 生 爆 破磨 砂 玻 璃 塞 易 噴 掉萃 取 液 易 流 失凡 氣 壓

差 造 成 實 驗 任 何 危 險 或 損 害 者 。  

1 1 . ( 2 )  下 列 何 種 器 具 不 適 合 用 電 氣 加 熱 烘 乾 ？試 管滴 定 管燒 杯坩

堝 。  

1 2 . ( 1 )  以 卡 爾 達 ( K j e l d a h l ) 法 定 量 粗 蛋 白 質 時，其 中 氨 之 蒸 餾 屬 於 何 種 蒸 餾

水 蒸 汽 蒸 餾減 壓 蒸 餾分 餾加 壓 蒸 餾 。  

1 3 . ( 2 )  索 氏 脂 肪 抽 出 器 ( S o x h l e t  a p p a r a t u s ) 中 ， 冷 凝 水 之 入 口 應 裝 於 冷 凝 管

之上 方下 方無 上 下 之 別只 要 出 入 口 能 夠 串 聯 即 可 。  

1 4 . ( 1 )  操 作 離 心 機 時 ， 相 對 位 置 之 兩 支 離 心 管 必 須 平 衡 其重 量體 積溫

度溶 液 高 度 。  

1 5 . ( 2 )  乾 淨 的 滴 定 管 不 用 時 應正 放倒 置平 放裝 滿 蒸 餾 水 。  

1 6 . ( 4 )  用 濾 紙 過 濾 時 ， 其 過 濾 速 度 與 下 列 何 者 有 關 ？濾 紙 的 孔 徑 大 小濾

紙 的 材 質摺 疊 方 式與 其 他 另 三 者 均 有 關 。  

1 7 . ( 3 )  若 有 大 量 沉 澱 需 過 濾 時 ， 下 列 何 者 最 適 ？單 層 紗 布 過 濾漏 斗 自 然

過 濾布 氏 漏 斗 減 壓 過 濾分 液 漏 斗 分 離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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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食 品 檢 驗 中 過 濾 常 用 的 器 具紗 布玻 璃 濾 堝部 氏 漏

斗玻 璃 漏 斗 。  

1 9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冷 卻 劑 溫 度 最 低乾 冰冰 塊乾 冰 加 丙 酮液 態 氮 。  

2 0 . ( 3 )  以 索 氏 脂 肪 抽 出 器 萃 取 粗 脂 肪 時 使 用 加 熱 方 式 下 列 何 者 不 適沙 浴

水 浴本 生 燈加 熱 包 。  

2 1 . ( 4 )  下 列 加 熱 溫 度 何 者 必 需 使 用 油 浴 才 可 達 到 ？ 3 7 ℃ 5 0 ℃ 8 0 ℃

1 8 0 ℃ 。  

2 2 . ( 2 )  冷 凍 食 品 在 分 析 粗 脂 肪 前 ， 解 凍 的 方 法 以 何 者 最 適自 然 解 凍微 波

解 凍烘 箱 烘 烤流 水 解 凍 。  

2 3 . ( 3 )  食 品 一 般 成 份 分 析 中 何 者 使 用 的 加 熱 溫 度 需 要 最 高水 分粗 脂 肪

灰 分粗 蛋 白 。  

2 4 . ( 2 )  水 分 測 定 方 法 中 何 者 使 用 的 加 熱 溫 度 最 低 ？常 壓 加 熱 法減 壓 加 熱

法紅 外 線 加 熱 法溶 劑 蒸 餾 法 。  

2 5 . ( 3 )  水 分 測 定 方 法 中 何 者 不 需 加 熱常 壓 乾 燥 法減 壓 乾 燥 法 k a r l  

F i s h e r ' s 法紅 外 線 。  

2 6 . ( 3 )  欲 精 確 量 取 1 0 毫 升 濃 硫 酸 時，應 採 用 下 列 何 法 較 佳 ？將 濃 硫 酸 直 接

倒 入 1 0 毫 升 定 量 瓶 中將 濃 硫 酸 倒 入 燒 杯 中 約 1 0 毫 升，再 以 1 0 毫 升

量 筒 量 取將 濃 硫 酸 倒 入 燒 杯 中 約 1 0 毫 升 ， 再 以 1 0 毫 升 吸 管 量 取

以 1 0 毫 升 吸 管 由 濃 硫 酸 試 藥 瓶 中 直 接 量 取 。  

2 7 . ( 4 )  酸 鹼 滴 定 中 使 用 滴 管 加 指 示 劑 時 通 常 一 滴 大 約 為 1 / 2  1 / 5  1 / 1 0

 1 / 2 0 。  

2 8 . ( 2 )  以 玻 璃 為 活 栓 的 滴 定 管 不 適 用 於 具 有酸 性鹼 性還 原 性氧 化 性

的 溶 液 。  

2 9 . ( 3 )  電 動 天 秤 可 測 定 的 最 小 質 量 稱 為 電 動 天 秤 的準 確 度精 確 度感 度

刻 度 。  

3 0 . ( 4 )  化 學 實 驗 通 常 在 " 精 確 稱 取 " 樣 品 時 ， 所 需 使 用 的 電 動 天 秤 其 感 度 應 為

 1 0 0 毫 克 1 0 毫 克 1 毫 克 0 . 1 毫 克 。  

3 1 . ( 3 )  使 用 電 動 天 秤 稱 取 粉 狀 藥 品 時 ， 可 不 必 用 到鑷 子藥 匙砝 碼稱

量 紙 。  

3 2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會 影 響 到 電 動 天 秤 的 稱 量 ：溫 度溼 度靜 電亮 度 。

3 3 . ( 4 )  8 0 克 的 N a O H 溶 於 水 中 ， 最 後 之 體 積 為 1 升 ， 其 濃 度 為 8 ％ 8 N

 8 0 ％ 2 N 。  

3 4 . ( 1 )  1 N  的 N a C l 水 溶 液 1 升 ， 含 N a C l  5 8 . 5 克 5 . 8 5 克 2 9 . 3 克

2 . 9 3 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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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5 . ( 3 )  2 N  的 水 溶 液 1 升 含  7 . 1 克 7 1 克 1 4 2 克 2 8 4 克 。

3 6 . ( 1 )  5 ％ 之 N a O H 水 溶 液 1 0 0 克 ， 含 N a O H  5 克 9 . 5 克 5 0 克 9 5

克 。  

3 7 . ( 4 )  1 0 N  的 5 毫 升 以 水 稀 釋 至 2 5 毫 升 ， 則 其 濃 度 為 5 N  4 N 

3 N  2 N 。  

3 8 . ( 1 )  3 M  1 0 0 毫 升 以 水 稀 釋 至 6 0 0 毫 升 則 其 濃 度 為 0 . 5 M  1 M 

0 . 5 N  1 N 。  

3 9 . ( 1 )  0 . 1 N 硫 酸 經 標 定 知 其 力 價 為 0 . 9 4 5 1 ， 則 其 正 確 濃 度 為 0 . 0 9 4 5 N 

0 . 9 4 5 1 N  0 . 8 4 5 1 N  0 . 0 5 4 9 N 。  

4 0 . ( 2 )  0 . 5 N 之 經 標 定 知 其 正 確 濃 度 為 0 . 4 9 5 4 ， 則 其 力 價 為 0 . 5 0 0 0

 0 . 9 9 0 8  0 . 0 9 9 0 8  0 . 1 0 0 0 。  

4 1 . ( 2 )  5 0 克 的 N a O H 如 欲 將 之 配 製 成 1 0 ％ 之 溶 液 須 加 水 9 5 0 克 4 5 0 克

 5 0 克 4 5 克 。  

4 2 . ( 2 )  配 製 鹽 酸 溶 液 最 常 用 的 溶 濟 為自 來 水蒸 餾 水 9 5 % 酒 精去 離 子

水 。  

4 3 . ( 1 )  檢 液 加 酚 指 示 劑 1 ～ 2 滴 如 不 變 色 即 知 其 p H 值小 於 8 . 4 大 於 8 . 4

大 於 9 . 0 大 於 9 . 4 。  

4 4 . ( 3 )  配 製 酚 指 示 液 最 常 用 之 溶 液 為自 來 水蒸 餾 水酒 精 溶 液氫 氧

化 鈉 溶 液 。  

4 5 . ( 1 )  p H 試 紙 可 測 試 檢 液 的酸 鹼 值顏 色味 道甜 度 。  

4 6 . ( 4 )  欲 測 定 溶 液 的 酸 鹼 度 可 用比 色 計比 重 計旋 光 計 p H 計 。  

4 7 . ( 2 )  藍 色 石 蕊 試 紙 常 用 來 測 試鹼 性酸 性中 性食 鹽 水 溶 液 。  

4 8 . ( 3 )  p H 計 之 玻 璃 電 極 宜 保 存 於石 油生 理 食 鹽 水蒸 餾 水酒 精  中 。

4 9 . ( 1 )  p H 值 與 溶 液 的氫 離 子氧 離 子鈣 離 子氯 離 子  濃 度 有 關 。  

5 0 . ( 3 )  p H 試 紙 正 確 使 用 方 法 為手 拿 試 紙，將 試 紙 以 檢 液 蘸 溼 後，立 即 比 色

手 拿 試 紙，將 試 紙 以 檢 液 蘸 溼，三 分 鐘 後 比 色以 玻 璃 棒 蘸 取 檢 液 ，

與 試 紙 接 觸 後 ， 立 即 比 色以 玻 璃 棒 蘸 取 檢 液 ， 與 試 紙 接 觸 後 ， 三 分

鐘 後 比 色 。  

5 1 . ( 4 )  使 用 p H 計 測 試 p H 值 時 須 先 使 用蒸 餾 水 1 ％  H C l  1 ％  N a O H

標 準 緩 衝 溶 液  校 正 。  

5 2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p H 值 最 低 0 . 1 N 鹽 酸 0 . 1 N 醋 酸 0 . 1 N 磷 酸 0 . 1 N 碳

酸 。  

5 3 . ( 1 )  下 列 溶 液 何 者 p H 值 最 高 0 . 1 N 氫 氧 化 鈉 0 . 1 N 氫 氧 化 銨 0 . 1 N 碳

酸 鈉 0 . 1 N 碳 酸 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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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4 . ( 3 )  欲 將 正 已 烷 中 有 機 雜 質 去 除 時 ， 使 用 下 列 何 者 方 法 較 適 ？水 蒸 汽 蒸

餾 法旋 轉 真 空 蒸 發 法分 餾 法減 壓 蒸 餾 法 。  

5 5 . ( 3 )  在 蒸 餾 有 機 溶 劑 時 於 蒸 餾 燒 瓶 中 加 入 沸 石 或 玻 璃 毛 細 管 之 目 地 為避

免 爆 炸避 免 氧 化避 免 突 沸避 免 吸 收 水 份 。  

5 6 . ( 3 )  常 壓 蒸 餾 為 有 效 防 止 突 沸 現 象 發 生 ， 因 此 必 須 在溶 劑 快 接 近 沸 騰 時

接 近 完 成 蒸 餾 時未 蒸 餾 前任 何 時 間  將 沸 石 加 入 溶 劑 中 。  

5 7 . ( 4 )  旋 轉 真 空 蒸 發 器 使 用 時 其 旋 轉 之 目 的 為 使 用 時 ， 何 者 非 屬 其 旋 轉 之 目

地 者 ？防 止 突 沸增 加 液 體 表 面 積加 熱 均 勻增 加 液 體 透 明 度 。

5 8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作 為 沸 石 使 用 時 其 起 泡 產 最 佳玻 璃 碎 片素 燒 陶 石玻 璃

毛 細 管玻 璃 珠 。  

5 9 . ( 1 )  索 氏 脂 肪 萃 取 器 不 適 用 於 下 列 何 者 食 品鮮 乳魚 粉麵 粉黃 豆

粉 。  

6 0 . ( 3 )  0 . 1 N  的 H C L 其 力 價 為 1 . 0 1 0 ， 則 其 濃 度 為 0 . 1  0 . 1 0 0  0 . 1 0 1

 0 . 0 1 0 。  

6 1 . ( 1 )  如 欲 比 較 各 種 食 品 之 p H 值，可 將 其 以 水 調 成 1 0 ％ 2 0 ％ 3 0 ％

5 0 ％  之 均 質 液 ， 然 後 再 測 。  

6 2 . ( 4 )  當 騎 碼 式 化 學 天 秤 的 兩 個 秤 盤 均 空 著 並 達 平 衡 位 置 時 ， 此 點 稱 為零

點休 止 點平 衡 點原 點 。  

6 3 . ( 4 )  騎 碼 式 化 學 天 秤 零 點 的 求 得 是 利 用目 視 法重 量 比 較 法擺 動 法

時 差 法 。  

6 4 . ( 2 )  含 有 少 量 正 庚 烷 的 正 己 烷 在 分 餾 純 化 時 ， 於 分 餾 塔 上 方 的 溫 度 計 所 指

示 的 溫 度 應 最 接 近正 庚 烷 沸 點正 己 烷 沸 點正 庚 烷 及 正 己 烷 沸 點

之 算 術 平 均 值正 庚 烷 及 正 己 烷 沸 點 之 幾 何 平 均 值 。  

6 5 . ( 1 )  檢 液 加 甲 基 橙 指 示 劑 ( 其 適 用 p H 範 圍 為 4 . 4 ～ 8 . 4 ) 如 呈 黃 色 其 p H 值 應

大 於 4 . 4 小 於 4 . 4 小 於 4 4 . 0 小 於 3 . 0 。  

6 6 . ( 3 )  使 用 離 心 機 最 須 注 意 它 的廠 牌製 造 日 期離 心 管 之 平 衡速 度  以

策 安 全 。  

6 7 . ( 4 )  試 管 正 確 的 振 盪 方 法 是上 下 振 盪左 右 振 盪上 下 左 右 振 盪旋 轉

搖 動 。  

6 8 . ( 2 )  使 用 試 管 時 若 發 現 有 裂 痕 或 缺 口 時可 繼 續 使 用應 丟 棄 不 用除 加

熱 時 ， 其 餘 情 形 均 可 繼 續 使 用放 回 原 處 。  

6 9 . ( 2 )  試 管 正 確 的 拿 取 法 是以 中 指 與 大 拇 指 拿 試 管 的 管 口 部 分用 食 指 與

大 拇 指 拿 取 距 管 口 1 / 4 長 度 的 部 位以 食 指 、 中 指 與 大 拇 指 拿 取 距 試

管 口 1 / 4 長 度 的 部 位只 要 用 手 指 能 拿 取 即 可 。  

7 0 . ( 2 )  圓 形 濾 紙 均 有 其 編 號，如 N O . 4，此 編 號 主 要 是 提 供 使 用 者 了 解 濾 紙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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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 度濾 孔 大 小半 徑硬 度 。  

7 1 . ( 1 )  過 濾 時，注 入 之 液 體 量 不 超 過 濾 紙 緣 以 下 1 c m  2 c m  3 c m  4 c m。

7 2 . ( 1 )  凡 由 沉 澱 或 結 晶 與 母 液 藉 由 孔 徑 差 異 性 而 分 離 之 操 作 ， 是 為過 濾

萃 取沈 澱結 晶 。  

7 3 . ( 4 )  測 定 食 品 中 之 灰 分 時 必 須 使 用 之 加 熱 法 為水 浴 加 熱砂 浴 加 熱油

浴 加 熱高 溫 電 爐 加 熱 。  

7 4 . ( 1 )  試 管 以 直 接 加 熱 法 加 熱 時 ， 試 管 內 之 液 體 應 在 試 管 長 度 的 1 / 5 以 下

 1 / 4 以 下 1 / 3 以 下 1 / 2 以 下 。  

7 5 . ( 2 )  液 體 加 熱 溫 度 在 2 5 0 ℃ 以 上 時 ， 需 使 用水 浴 加 熱 法砂 浴 加 熱 法

油 浴 加 熱 法空 氣 浴 加 熱 法 。  

7 6 . ( 3 )  在 吸 取 以 定 量 瓶 稀 釋 之 溶 液 前 應 先 將 定 量 瓶靜 置 使 溶 液 自 然 平 衡

輕 微 旋 轉 搖 動 使 之 混 合 後 靜 置上 下 用 力 振 搖 使 之 混 合 均 勻 再 靜 置

靜 置 3 分 鐘 。  

7 7 . ( 2 )  滴 定 時 ， 滴 定 台 之 顏 色 宜 採 用淡 色白 色深 色彩 色 。  

7 8 . ( 2 )  配 製 標 準 溶 液 時 ， 要 使 用量 筒量 瓶燒 杯燒 瓶  來 量 取 液 體 體

積 。  

7 9 . ( 2 )  多 數 液 體 在 量 筒 或 滴 定 管 內 之 液 面 形 成 彎 月 形 ， 量 度 時 應 以凸 面 最

高 處凹 面 最 低 處兩 者 平 均只 要 讀 取 法 一 致  之 處 作 為 標 準 。  

8 0 . ( 2 )  以 手 控 制 吸 量 管 ( p i p e t t e ) 內 液 體 流 量 時 ， 以大 拇 指食 指中 指

小 指  控 制 。  

8 1 . ( 1 )  電 動 天 平 應 維 持 水 平 ， 其 檢 查 頻 率 應 為每 次 使 用每 天每 週每

月  檢 查 一 次 。  

8 2 . ( 2 )  使 用 電 動 天 秤 前 ， 利 用 1 個 2 個 3 個 4 個  水 平 調 節 鈕 ， 將

水 平 汽 泡 調 至 中 心 圓 圈 正 中 央 。  

8 3 . ( 2 )  使 用 上 皿 天 秤 稱 物 時 ， 砝 碼 理 想 拿 法 為用 手 直 接 拿 取用 夾 子 夾 取

戴 手 套 拿 取墊 手 帕 拿 取 。  

8 4 . ( 3 )  以 電 動 天 秤 稱 量 ， 必 須關 閉 右 側 門關 上 左 側 門關 上 所 有 的 門

不 用 關 門 。  

8 5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可 用 於 配 製 緩 衝 溶 液硫 酸硝 酸鹽 酸醋 酸 。  

8 6 . ( 1 )  玻 璃 器 皿 洗 滌 用 之 清 潔 液 由 何 種 試 藥 配 置 而 成

 

 。  

8 7 . ( 1 )  於 酸 鹼 滴 定 中 加 指 示 劑 時 ， 通 常 使 用滴 管福 魯 吸 管滴 定 管試

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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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8 . ( 4 )  濃 硫 酸 稀 釋 時 正 確 的 操 作 方 法 是將 蒸 餾 水 很 快 加 至 濃 硫 酸 中將 蒸

餾 水 慢 慢 的 加 至 濃 硫 酸 中將 濃 硫 酸 很 快 加 至 蒸 餾 水 中將 濃 硫 酸 慢

慢 的 加 至 蒸 餾 水 中 。  

8 9 . ( 4 )  4 0  克 的 氫 氧 化 鈉 溶 於  1 公 升 的 蒸 餾 水 ， 其 濃 度 為 0 . 4 M  1  N 

0 . 1  N 介 於 0 . 9 與 1 M 間 。  

9 0 . ( 4 )  1 0  克 的 食 鹽 加 入 1 0 0 毫 升 的 蒸 餾 水 ， 其 濃 度 為大 於 1  ％ 1  ％

0 . 1  ％介 於 9 與 1 0 % 間 。  

9 1 . ( 1 )  3 0 克 的 糖 加 水  1 0 0 克 ， 則 其 重 量 百 分 率 濃 度 為小 於  3 0 ％等 於  3 0

％大 於 3 0 ％等 於 3 1 % 。  

9 2 . ( 1 )  製 備 鹽 酸 標 準 溶 液 ， 一 般 常 用 的 濃 度 為 0 . 1  N  0 . 5  N  1  N 視

情 況 而 定 。  

9 3 . ( 1 )  製 備 氫 氧 化 鈉 標 準 溶 液 ， 一 般 常 用 的 濃 度 為 0 . 1  N  0 . 5  N  1  N

視 情 況 而 定 。  

9 4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之 測 定 方 法 中 ， 不 必 使 用 加 熱 設 備酸 鹼 值粗 蛋 白粗 纖

維灰 分 。  

9 5 . ( 1 )  玻 璃 容 器 不 可 用 於 盛 裝氫 氟 酸硝 酸鹽 酸硫 酸 。  

9 6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容 器 最 適 合 作 為 正 確 量 取 用 ？三 角 瓶滴 定 管刻 度 量 筒

燒 杯 。  

9 7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玻 璃 器 皿 不 適 合 使 用 高 溫 乾 燥 ？燒 杯三 角 瓶滴 定 管

漏 斗 。  

9 8 . ( 4 )  下 列 何 種 玻 璃 器 具 在 定 量 分 析 時 ， 可 提 供 最 精 確 容 積 ？量 筒刻 度

吸 管三 角 瓶定 量 瓶 。  

9 9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試 液 需 使 用 棕 色 瓶 盛 裝 ， 以 免 遇 光 分 解硝 酸 銀鹽 酸硫

酸草 酸 。  

1 0 0 . ( 3 )  使 用 氫 氧 化 鈉 進 行 蕃 茄 汁 酸 度 測 定 時 ， 使 用 下 列 何 者 判 斷 滴 定 終 點 較

適使 用 酚 指 示 劑甲 基 紅 指 示 劑 p H 計石 蕊 試 紙 。  

1 0 1 . ( 2 )  油 飯 之 粗 脂 肪 實 際 含 量 為 2 6 . 1 %，若 甲 測 定 三 重 覆 之 結 果：3 1 . 0、3 0 . 5

與 3 0 . 2 % ； 乙 測 定 結 果 為 ： 2 5 . 5 、 2 5 . 7 與 2 6 . 2 % ， 則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最

恰 當 ？甲 比 乙 準 確乙 較 準 確 而 且 較 精 確甲 較 準 確 而 乙 較 精 確

甲 乙 二 人 均 準 確 。  

1 0 2 . ( 3 )  請 問 2 5 毫 升 滴 定 管 之 最 小 刻 度 為 0 . 0 0 1  0 . 0 1  0 . 1  1 。  

1 0 3 . ( 2 )  在 讀 取 滴 定 管 中 液 體 體 積 刻 度 時 ， 若 眼 睛 水 平 高 度 低 於 溶 液 凹 面 水 平

刻 度 時 ， 則 量 測 之 讀 數 會偏 高偏 低沒 有 影 響時 高 時 低 。  

1 0 4 . ( 2 )  以 7 4 克 氫 氧 化 鈣 配 製 成 2 0 0 毫 升 水 溶 液 時 ， 其 當 量 濃 度 為 何 ？ ( 原 子

量 ： C a = 4 0 , O = 1 6 , H = 1 ) 5 N  1 0 N  1 5 N  2 0 N 。  



7  

1 0 5 . ( 2 )  每 升 溶 液 中 所 含 濃 度 的 莫 耳 數 稱 為 ：重 量 百 分 率 濃 度容 積 莫 耳 濃

度重 量 莫 耳 濃 度當 量 濃 度 。  

1 0 6 . ( 2 )  欲 配 製 0 . 2 N 之 硫 酸 溶 液 5 0 0 m l，試 問 需 比 重 1 . 8 2，9 8 % 之 濃 硫 酸（ 分

子 量 9 8 g / m o l e ） 若 干 ？ 5 . 5 0 m l  2 . 7 5 m l  1 1 . 0 m l  2 2 . 0 m l 。  

1 0 7 . ( 4 )  請 問 下 列 何 者 有 效 位 數 與 其 他 三 者 不 同 ？ 0 . 0 0 7 6 9  3 0 . 4  2 0 6

 6 . 0 3 0 0 。  

1 0 8 . ( 3 )  電 動 天 平 具 有 扣 除 容 器 重 量（ t a r e ）之 功 能，在 稱 取 試 藥 時 使 用 下 列 何

者 稱 量 時 其 誤 差 最 小 ？小 燒 杯稱 量 瓶 （ 不 含 蓋 ）稱 量 紙玻 璃

管 。  

1 0 9 . ( 1 )  玻 璃 器 皿 有 磨 砂 處 時 ， 不 宜 長 時 間 與 下 列 何 者 試 劑 接 觸 ？氫 氧 化 鈉

硝 酸鹽 酸硫 酸 。  

1 1 0 . ( 3 )  使 用 分 液 漏 斗 時 ， 振 盪 萃 取 後 必 須 打 開 活 塞 其 最 主 要 之 原 因 為 考 慮

實 驗 結 果 之 正 確 性萃 取 效 率 增 加實 驗 之 安 全 性降 低 溶 解 熱 。  

1 1 1 . ( 3 )  油 脂 皂 化 時 是 採  用 何 者 加 熱 方 式 ？油 浴砂 浴水 浴金 屬 浴 。  

1 1 2 . ( 4 )  使 用 分 液 漏 斗 時 ， 振 盪 萃 取 後 必 須 打 開 活 塞 使 之 洩 氣 ， 其 方 向 應 朝

上 方左 或 右 方正 前 方左 前 斜 上 或 右 前 斜 上 。  

1 1 3 . ( 1 )  以 檸 檬 酸 鈉 與 鹽 酸 配 製 成 之 緩 衝 溶 液 其 p H 值 範 圍，下 列 何 者 最 正 確 ？

 1 ~ 5  2 ~ 6  3 ~ 7  4 ~ 8 。  

1 1 4 . ( 2 )  索 氏 萃 取 裝 置 為 連 續 萃 取 ， 其 萃 取 效 率 高 是 因自 動 迴 流每 次 萃 取

時 脂 肪 於 溶 劑 中 分 配 係 數 高虹 吸 管 使 之 形 成 循 環因 冷 凝 管 垂 直 於

上 。  

 

 

0 9 2 0 0 食 品 檢 驗 分 析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2 ： 食 品 一 般 成 份 分 析  

 

1 . ( 3 )  最 常 用 的 取 樣 方 法 為二 分 法三 分 法四 分 法五 分 法 。  

2 . ( 1 )  食 品 灰 化 後 ， 加 酸 溶 解 ， 然 後 加 熱 蒸 乾 ， 冷 卻 後 加 水 量 水 溶 之 ， 以 白 金

絲 沾 之 在 本 生 燈 上 燃 燒 ， 產 生 黃 色 火 焰 者 為 含 有 元 素 N a  K  F e

 C a 。  

3 . ( 1 )  食 品 灰 化 後，其 溶 於 水 之 灰 化 物 對 酚 試 液 呈 鹼 性 反 應 者 為 鹼 性 金 屬 如

 K  Z n  C d  B i 。  

4 . ( 2 )  食 品 灰 化 後 ， 其 灰 化 物 不 溶 於 水 ， 加 酸 會 溶 解 者 為 鹼 土 金 屬 如 N a 

B a  C u  B i 。  

5 . ( 4 )  食 品 灰 化 後 ， 溶 於 酸 ， 經 中 和 ， 滴 入 草 酸 銨 有 白 色 沉 澱 者 即 含 有 元 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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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l  F e  P  C a 。  

6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使 用 於 粗 脂 肪 萃 取 的 溶 劑乙 醚石 油 醚正 己 烷苯 。

7 . ( 3 )  水 分 測 定 時 ， 所 使 用 天 秤 之 精 確 度 應 達 1 0 m g  1 m g  0 . 1 m g 

0 . 0 1 m g 。  

8 . ( 4 )  分 析 粗 灰 分 時，會 產 生 膨 脹 且 須 預 先 低 溫 加 熱 處 理 之 檢 體 為油 脂 類

醬 油醋蔗 糖 及 醣 分 含 量 高 之 檢 體 。  

9 . ( 4 )  分 析 粗 脂 肪 時，使 用 乙 醚 抽 出 法 是 用 於醬 油不 易 磨 成 粉 末糊 狀

穀 類  之 食 品 。  

1 0 . ( 3 )  定 量 鹽 分 時，經 處 理 後 之 檢 液 應 先 調 整 為酸 性鹼 性中 性澄 清 狀

才 能 滴 定 。  

1 1 . ( 3 )  鹽 分 之 定 量 係 先 將 食 品 灰 化 後 以 水 溶 解，用 滴 定 法 定 量 時 之 指 示 劑 為

 H C l   。  

1 2 . ( 2 )  測 定 水 分 含 量 最 常 用 的 乾 燥 法 為加 壓 法常 壓 法加 酸 法加 鹼 法 。

1 3 . ( 3 )  測 定 飲 料 中 酸 度 時，如 果 有 時，則 應 先 加 熱 到 5 0 ～ 6 0 ℃，冷 卻 後 再

以 H C ｌ   滴 定 。  

1 4 . ( 3 )  對 粉 末 狀 樣 品 為 求 採 樣 具 有 代 表 性 可 依二 分 法三 分 法四 分 法

五 分 法  採 取 。  

1 5 . ( 1 )  下 列 溶 液 何 者 能 夠 用 以 檢 定 試 料 中 有 否 鈣 的 存 在草 酸 銨黃 血 鹽

鉬 酸 銨氯 化 鋇 。  

1 6 . ( 3 )  下 列 溶 液 何 者 能 夠 用 以 檢 定 試 料 中 有 否 磷 的 存 在草 酸 銨黃 血 鹽

鉬 酸 銨氯 化 鋇 。  

1 7 . ( 2 )  下 列 溶 液 何 者 能 夠 用 以 檢 定 試 料 中 有 否 鐵 的 存 在草 酸 銨黃 血 鹽

鉬 酸 銨氯 化 鋇 。  

1 8 . ( 4 )  下 列 溶 液 何 者 能 夠 用 以 檢 定 試 料 中 有 否 硫 的 存 在 ？草 酸 銨黃 血 鹽

鉬 酸 銨氯 化 鋇 。  

1 9 . ( 1 )  下 列 樣 品 中，何 者 必 需 用 蒸 餾 乾 燥 方 法 以 定 量 其 水 份水 飴麵 粉人

造 奶 油榖 類 。  

2 0 . ( 2 )  定 量 灰 分 時，最 適 當 的 灰 化 溫 度 是 4 0 0 ～ 5 0 0 ℃ 5 0 0 ～ 6 0 0 ℃ 6 0 0

～ 7 0 0 ℃ 7 0 0 ℃ 以 上 。  

2 1 . ( 3 )  定 量 粗 脂 肪 時 ， 可 使 用 的 溶 劑 為苯丙 酮乙 醚任 何 溶 劑 均 可 。  

2 2 . ( 3 )  使 用 常 壓 乾 燥 法 測 定 水 份 時 ， 烘 箱 的 溫 度 一 般 約 在 8 0 ～ 9 0 ℃ 9 0 ～

1 0 0 ℃ 1 0 0 ～ 1 1 0 ℃ 1 1 0 ～ 1 2 0 ℃ 。  

2 3 . ( 2 )  利 用 紅 外 線 水 分 計 測 定 的 樣 品 其 水 分 含 量 通 常 在 1 0 ％ 2 0 ％ 3 0 ％

不 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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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( 3 )  利 用 紅 外 線 水 分 計 測 定 的 樣 品 其 取 樣 重 量 通 常 為 1 克 3 克 5 克

不 限 。  

2 5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可 作 為 蒸 餾 乾 燥 法 使 用 的 溶 劑甲 苯苯酒 精正 己 烷 。  

2 6 . ( 4 )  在 克 氏 定 氮 法 分 解 樣 品 時 所 使 用 的 酸 是鹽 酸硝 酸醋 酸硫 酸 。  

2 7 . ( 2 )  當 樣 品 含 氮 量 多 少 時 ， 即 可 使 用 克 氏 定 氮 法 加 以 定 量 1 毫 克 以 下 1

～ 5 毫 克 5 ～ 1 0 毫 克 1 0 毫 克 以 上 。  

2 8 . ( 4 )  蛋 白 質 的 定 量 是 利 用 試 料 中 的碳 量氫 量氧 量氮 量  來 計 算 。  

2 9 . ( 2 )  做 粗 蛋 白 定 量 時 ， 各 類 食 品 其 氮 係 數 大 約 在 3 ～ 5  5 ～ 7  7 ～ 9 

1 ~ 3 。  

3 0 . ( 4 )  下 列 樣 品 中，何 者 必 需 用 減 壓 乾 燥 方 法 以 定 量 其 水 份肉 類麵 粉蔬

菜人 造 奶 油 。  

3 1 . ( 3 )  圓 筒 濾 紙 使 用 在 下 列 那 一 成 分 的 定 量 上粗 蛋 白粗 灰 分粗 脂 肪

水 分 。  

3 2 . ( 3 )  索 氏 萃 取 器 使 用 在 下 列 那 一 成 分 的 定 量 上粗 蛋 白粗 灰 分粗 脂 肪

水 分 。  

3 3 . ( 4 )  定 量 食 品 灰 分 時 試 料 容 器 為秤 量 瓶三 角 瓶蒸 發 皿坩 堝 。  

3 4 . ( 2 )  使 用 硝 酸 銀 滴 定 法 定 量 含 鹽 量 時 ， 樣 品 溶 液 的 p H 值 應調 整 至 酸 性

調 整 至 中 性調 整 至 鹼 性不 必 調 整 。  

3 5 . ( 3 )  使 用 硝 酸 銀 滴 定 法 定 量 含 鹽 量 時，硝 鹽 銀 的 適 當 濃 度 為 2 . 0 N  1 . 0 N

 0 . 1 N 不 必 限 制 。  

3 6 . ( 1 )  通 常 果 汁 的 酸 度 是 以檸 檬 酸乳 酸醋 酸磷 酸  來 表 示 。  

3 7 . ( 4 )  通 常 可 樂 飲 料 的 酸 度 是 以檸 檬 酸乳 酸醋 酸磷 酸  來 表 示 。  

3 8 . ( 3 )  通 常 醋 的 酸 度 是 以檸 檬 酸乳 酸醋 酸磷 酸  來 表 示 。  

3 9 . ( 2 )  通 常 牛 奶 的 酸 度 是 以檸 檬 酸乳 酸醋 酸磷 酸  來 表 示 。  

4 0 . ( 4 )  通 常 乳 酸 飲 料 的 酸 度 是 以檸 檬 酸乳 酸醋 酸磷 酸  來 表 示 。  

4 1 . ( 1 )  以 氫 氧 化 鈉 來 測 定 食 品 的 酸 度 時，常 用 的 指 示 劑 為酚 甲 基 紅甲

基 橙石 蕊 。  

4 2 . ( 1 )  定 量 樣 品 的 粗 脂 肪 含 量 時 使 用 乙 醚 做 為 溶 劑 的 理 由 因 為 它 的沸 點 較

低對 脂 肪 的 萃 取 效 果 最 佳安 全 性 較 高價 格 便 宜 。  

4 3 . ( 2 )  水 分 高 之 樣 品，為 了 儘 量 避 免 保 存 期 間 發 生 發 酵 或 腐 敗，最 好 貯 存 於

冷 藏 狀 態冷 凍 狀 態室 溫 狀 態無 溫 度 限 制 。  

4 4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礦 物 質 可 使 用 白 金 絲 行 燄 色 反 應 檢 出鈦鈉鎂鐵 。  

4 5 . ( 3 )  待 測 樣 品 從 烘 箱 取 出 必 需 放 冷 後 再 秤，理 由 為操 作 方 便避 免 對 天 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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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 成 損 壞正 確 秤 重利 於 吸 收 水 份 。  

4 6 . ( 2 )  以 蒸 餾 法 測 定 水 分，使 用 的 溶 劑 其 比 重 應 比 水大小沒 有 限 制相

同 。  

4 7 . ( 1 )  利 用 紅 外 線 水 分 計 測 定 樣 品 水 分 時，一 般 取 樣 量 為 5 克 1 0 克 1 5

克 2 0 克 。  

4 8 . ( 2 )  利 用 減 壓 烘 箱 測 定 樣 品 水 分 時 ， 加 熱 乾 燥 溫 度 一 般 均 在 5 0 ℃ 以 下

1 0 0 ℃ 以 下 1 5 0 ℃ 以 下不 一 定 。  

4 9 . ( 2 )  定 量 食 鹽 含 量 可 用甲 醛 滴 定 法硝 酸 銀 滴 定 法碘 滴 定 法氧 化 還

原 滴 定 法 。  

5 0 . ( 1 )  使 用 蒸 餾 法 測 定 水 分 含 量 時，使 用 的 溶 劑 其 沸 點 應 比 水高低儘 可

能 接 近不 受 限 制 。  

5 1 . ( 2 )  使 用 蒸 餾 法 測 定 水 分 含 量 時，使 用 的 溶 劑 其 比 重 應 比 水高低儘 可

能 接 近不 受 限 制 。  

5 2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適 用 蒸 餾 法 測 定 水 分 含 量穀 物果 菜 類水 飴蜜 餞 。  

5 3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適 用 減 壓 乾 燥 法 測 定 水 分 含 量穀 物果 菜 類蛋 白 質 食 品

油 脂 食 品 。  

5 4 . ( 3 )  以 硝 酸 銀 滴 定 法 定 量 食 鹽 時，使 用 的 指 示 劑 為碘 化 鉀澱 粉鉻 酸 鉀

高 錳 酸 鉀 。  

5 5 . ( 3 )  以 波 美 計 定 量 食 鹽 濃 度 時，根 據 的 原 理 為 測 定氯 離 子 濃 度鈉 離 子 濃

度比 重折 射 率 。  

5 6 . ( 4 )  測 定 灰 分 時，盛 放 樣 品 進 入 灰 化 爐 的 容 器 為秤 量 瓶鋁 盤燒 杯坩

堝 。  

5 7 . ( 2 )  食 品 經 高 溫 灰 化 完 全 後，其 殘 灰 的 顏 色 一 般 為無 色灰 白 色黑 色

白 色 。  

5 8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容 器 不 可 使 用 於 灰 分 的 高 溫 灰 化 步 驟石 英 坩 堝白 金 坩 堝

蒸 發 皿陶 瓷 坩 堝 。  

5 9 . ( 1 )  以 蒸 餾 法 測 定 水 分 時 ， 可 使 用 的 溶 劑 為二 甲 苯乙 醇丙 酮丁 烷 。

6 0 . ( 4 )  食 品 中 食 鹽 含 量 增 加 時，下 列 何 者 亦 隨 之 增 加蛋 白 質脂 肪纖 維

灰 分 。  

6 1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操 作 時，會 使 用 到 冷 凝 管測 定 黃 豆 油 過 氧 化 價 時測 定 奶 油

酸 價 時測 定 黃 豆 粉 粗 脂 肪 時測 定 鮮 乳 酸 度 時 。  

6 2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測 定 過 程 中，通 常 不 需 使 用 乾 燥 器 ？水 分灰 分粗 脂 肪

粗 蛋 白 。  

6 3 . ( 2 )  測 定 食 品 灰 分 時 ， 其 灰 分 溫 度 不 應 超 過  6 0 0 ℃ 之 理 由 是坩 堝 會 破 裂



1 1  

部 份 無 機 元 素 會 漏 失部 份 無 機 元 素 會 形 成 金 屬蛋 白 質 會 受 到 破 壞 。

6 4 . ( 2 )  食 品 中 粗 脂 肪 是 指 可 溶 於甲 醇乙 醚丙 酮丁 烷  之 油 溶 性 成 份 。

6 5 . ( 3 )  欲 檢 出 灰 分 中 是 否 有 磷 存 在 時，需 使 用黃 血 鹽草 酸 銨鉬 酸 銨氫

氧 化 銨 。  

6 6 . ( 3 )  測 定 酸 梅 的 鹽 含 量 時 ， 應 將 其 樣 品 溶 液 的  p H  值 調 整 至 3  5  7 

9 。  

6 7 . ( 3 )  一 般 葡 萄 的 酸 度 是 以琥 珀 酸蘋 果 酸酒 石 酸檸 檬 酸 表 示 。  

6 8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與 測 水 份 含 量 無 關 ？紅 外 線甲 苯水 活 性真 空 。  

6 9 . ( 1 )  食 品 灰 份 測 定 時 使 用 之 溫 度 何 者 為 宜 ？ 5 0 0 ~ 5 5 0 ℃ 1 0 0 ℃ 以 下

8 0 0 ~ 1 0 0 0 ℃ 1 0 0 ~ 2 0 0 ℃ 。  

7 0 . ( 2 )  欲 測 鮮 乳 之 脂 肪 含 量 時 ， 以 何 種 方 法 為 佳 ？ S o x h l e t  F o l c h 

S o x h l e t 、 F o l c h 兩 者 效 果 相 同 S o x h l e t 、 F o l c h 兩 者 均 不 可 。  

7 1 . ( 1 )  測 定 油 脂 酸 價 時 所 使 用 的 K O H 要 溶 於酒 精水乙 醚正 己 烷 。  

7 2 . ( 1 )  有 一 樣 品 水 份 佔 4 0 %，其 中 蛋 白 質 佔 固 形 物 的 5 0 %，試 求 此 蛋 白 質 佔 該

濕 重 樣 品 的 百 分 比 ？ 3 0 % 4 0 % 5 0 % 6 0 % 。  

7 3 . ( 3 )  索 氏 脂 肪 抽 出 器 中 冷 凝 水 之 入 口 應 裝 於 冷 凝 管 下 方，其 目 的 為避 免 管

中 有 氣 泡 堆 積水 壓 較 低冷 卻 效 率 較 高拆 裝 較 方 便 。  

7 4 . ( 4 )  肉 類 食 品 中 蛋 白 質 含 量 之 多 寡 取 決 於 下 列 何 者 之 含 量 ？有 機 酸亞

硝 酸脂 肪 酸胺 基 酸 。  

7 5 . ( 4 )  定 量 鹽 份 時 ， 需 以 為 滴 定 終 點 指 示 劑 ， 若 無 法 購 得 該 藥 品

時 可 以 使 用 下 列 何 者 取 代 之 ？   使 用 p H 計 。  

7 6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之 試 驗 過 程 中 有 使 用 到 虹 吸 現 象蛋 白 質 樣 品 消 化索 氏 脂

肪 萃 取果 汁 抽 氣 過 濾甲 苯 蒸 餾 水 份 測 定 。  

7 7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之 試 驗 過 程 中 不 涉 及 到 迴 流蛋 白 質 樣 品 消 化索 氏 脂 肪 萃

取果 汁 抽 氣 過 濾甲 苯 蒸 餾 水 份 測 定 。  

 

 

0 9 2 0 0 食 品 檢 驗 分 析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3 ： 用 具 餐 具 殘 留 物 之 檢 驗  

 

1 . ( 2 )  檢 驗 盛 裝 食 物 容 器 或 餐 具 是 否 有 澱 粉 殘 留 可 用碘 化 鉀 溶 液碘 － 碘

化 鉀 溶 液氯 化 鉀 溶 液碘 酸 鉀 溶 液 。  

2 . ( 3 )  餐 具 或 食 物 容 器 如 有 殘 留 澱 粉 質 時 ， 將 碘 液 滴 在 供 檢 驗 餐 具 上 ， 會 產

生 ：紅 棕 色淡 黃 色藍 紫 色粉 紅 色 。  

3 . ( 2 )  餐 具 滴 上 碘 液 如 呈 藍 紫 色 表 示 殘 留漂 白 粉澱 粉油 脂洗 衣 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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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( 1 )  清 潔 劑 A B S 是 屬 於陰 離 子 界 面 活 性 劑陽 離 子 界 面 活 性 劑中 性 界

面 活 性 劑非 屬 界 面 活 性 劑 。  

5 . ( 2 )  清 潔 劑 A B S 與 A z a u r e  A 試 藥 作 用 可 呈紅 色藍 色黃 色無 色 。  

6 . ( 4 )  餐 具 是 否 有 油 脂 殘 留 所 使 用 之 試 劑 為碘 的 水 溶 液碘 的 碘 化 鉀 溶 液

 1 % A z a u r e  A 試 劑 s u d a n Ⅲ 。  

7 . ( 3 )  餐 具 如 殘 留 油 脂 ， 以 S u d a n Ⅲ 測 試 則 呈藍 色黃 色紅 色綠 色 。  

8 . ( 1 )  A B S 為洗 衣 服洗 餐 具洗 水 果洗 蔬 菜  專 用 清 潔 劑 。  

9 . ( 1 )  S u d a n Ⅲ 為脂 溶 性 色 素水 溶 性 色 素無 色 液 體無 色 固 體 。  

1 0 . ( 3 )  餐 具 檢 液 係 以自 來 水滅 菌 食 鹽 水滅 菌 生 理 食 鹽 水蒸 餾 水  調 製。

1 1 . ( 3 )  餐 具 不 包 含刀 、 叉免 洗 餐 具電 鍋盤 、 碟 。  

1 2 . ( 4 )  檢 驗 餐 具 是 否 有 大 腸 桿 菌 殘 留 時，所 使 用 之 玻 璃 用 具 之 滅 菌，其 內 部 中

心 溫 度 需 達 1 4 0  1 5 0  1 6 0  1 7 0  ℃  以 上 ， 並 維 持 該 溫 度  1  小

時 以 上 。  

1 3 . ( 2 )  餐 具 大 腸 桿 菌 殘 留 試 驗，可 依 據培 養 基 顏 色 變 化產 氣沉 澱 物味

道 等 加 以 推 定 。  

1 4 . ( 4 )  培 養 基 及 檢 體 稀 釋 液 常 以 8 0 ℃ ， 1 5 分 1 0 0 ℃ , 1 5 分 1 1 0 ℃ , 1 5 分

 1 2 1 ℃ ， 1 5 分  之 條 件 滅 菌 。  

1 5 . ( 4 )  洗 衣 粉 可 用 於 清 洗刀 、 叉免 洗 餐 具盤 、 碟地 板 。  

1 6 . ( 3 )  餐 具 上 如 有 澱 粉 殘 留 ， 滴 上 碘 液 可 呈紅 色黃 色藍 色黑 色 。  

1 7 . ( 2 )  檢 驗 餐 具 是 否 殘 留 油 脂 可 用碘 液 S u d a n  Ⅲ氯 仿 A z a u r e  A 。  

1 8 . ( 1 )  餐 廳 使 用 之 碗 盤 如 滴 上 s u d a n Ⅲ 會 呈 現 藍 紫 色 表 示 有脂 質 A B S 洗

劑蛋 白 質澱 粉 殘 留 。  

1 9 . ( 3 )  衛 生 的 餐 具 係 指以 1 % A z a u r e  A 檢 測 A B S 呈 藍 色碘 液 呈 藍 紫 色

無 任 何 成 份 殘 留大 腸 桿 菌 在 以 下 。  

2 0 . ( 1 )  檢 驗 餐 具 是 否 有 油 脂 殘 留 主 要 應 用 S u d a n 可 溶 於 脂 質可 將 油 脂 水

解可 將 油 脂 氧 化可 將 油 脂 還 原 之 原 理 。  

2 1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非 餐 具 殘 留 物 A B S 劑油 脂澱 粉 P V C 的 單 體 氯 乙 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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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( 3 )  酵 母 菌 最 常 用分 裂 生 殖有 性 生 殖出 芽 生 殖交 配 生 殖 。  

2 . ( 1 )  生 菌 數 檢 驗，培 養 皿 內 產 生 擴 散 菌 落 時，擴 散 菌 落 覆 蓋 面 積 超 過 整 個 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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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 基 面 積 之 1 / 2  1 / 3  1 / 4  1 / 5  者 應 不 予 計 數 。  

3 . ( 4 )  微 生 物 之 大 小 常 以 m  c m  m m μ m  為 單 位 。  

4 . ( 1 )  細 菌 增 殖 最 常 見 的 方 式 是分 裂 生 殖有 性 生 殖出 芽 生 殖交 配 生

殖 。  

5 . ( 2 )  培 養 微 生 物 使 用 之 試 管 所 塞 棉 花 ， 其 伸 入 試 管 之 長 度 為 0 . 5 ～ 1 c m 

2 ～ 3 c m  4 ～ 5 c m  6 ～ 8 c m 。  

6 . ( 3 )  培 養 細 菌 之 培 養 基 ， 其 p H 值 大 多 為 3  5  7  9 。  

7 . ( 1 )  乾 熱 滅 菌 之 條 件 為 1 7 0 ℃，1 小 時 1 2 1 ℃，1 5 分 鐘 1 7 0 ℃，1 5 分

鐘 1 2 1 ℃ ， 1 小 時 。  

8 . ( 2 )  濕 熱 滅 菌 之 條 件 為 1 7 0 ℃，1 小 時 1 2 1 ℃，1 5 分 鐘 1 7 0 ℃，1 5 分

鐘 1 2 1 ℃ ， 1 小 時 。  

9 . ( 2 )  一 般 培 養 基 之 滅 菌 方 法 為乾 熱 滅 菌濕 熱 滅 菌化 學 藥 劑 滅 菌火

焰 滅 菌 。  

1 0 . ( 4 )  使 用 昇 汞 水 滅 菌 時 ， 其 濃 度 為 1 0 % 5 % 1 % 0 . 1 % 。  

1 1 . ( 2 )  進 行 細 菌 的 各 項 生 化 實 驗 時，常 在 其誘 導 期對 數 生 長 期穩 定 期

死 亡 期  行 之 。  

1 2 . ( 2 )  檢 驗 微 生 物 時，作 為 稀 釋 液 的 生 理 食 鹽 水 的 濃 度 為 0 . 1 0 % 0 . 8 5 %

3 . 0 % 5 . 5 % 。  

1 3 . ( 2 )  濕 熱 滅 菌 時 的 壓 力 約 為 1 b / i n  1 5 b / i n  3 0 b / i n  5 0 b / i n 。

1 4 . ( 3 )  化 學 藥 劑 殺 菌 使 用 酒 精 的 濃 度 以 3 0 ～ 3 5 % 5 0 ～ 5 5 % 7 0 ～ 7 5 %

9 0 ～ 9 5 %  之 殺 菌 力 最 強 。  

1 5 . ( 4 )  無 菌 操 作 台 之 消 毒 應 使 用乾 熱 法濕 熱 法火 焰 法化 學 藥 劑 法 。  

1 6 . ( 3 )  生 菌 數 的 檢 驗 過 程 中 ， 欲 得 到 1 0 倍 稀 釋 檢 液 時 ， 應 取 2 5 g 檢 體 加 入

3 0 0 m l  2 5 0 m l  2 2 5 m l  2 0 0 m l  之 稀 釋 液 。  

1 7 . ( 1 )  塞 好 棉 花 之 試 管 的 滅 菌 方 法 為乾 熱 滅 菌濕 熱 滅 菌化 學 藥 劑 滅 菌

紫 外 線 燈 滅 菌 。  

1 8 . ( 3 )  生 菌 數 檢 驗 需 要 稀 釋 時，若 檢 體 為 肉 製 品，稀 釋 液 應 採 用無 菌 水自

來 水蛋 白 煉 稀 釋 液生 理 食 鹽 水 。  

1 9 . ( 4 )  生 菌 數 檢 驗 遇 油 脂 較 多 之 檢 體 時，可 加 以加 熱萃 取冷 凍乳 化 處

理 。  

2 0 . ( 2 )  計 算 菌 落 數 時 應 選 取 每 培 養 皿 上 有 0 ～ 1 0  2 5 ～ 2 5 0  3 0 0 ～ 7 0 0 

約 1 0 0 0  個 菌 落 數 計 算 。  

2 1 . ( 2 )  生 菌 數 之 檢 驗 過 程 中 ， 每 稀 釋 液 應 作 1 個 2 個 1 0 個 2 0 個  培

養 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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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( 2 )  生 菌 數 之 檢 驗 ， 若 1 0 0 倍 稀 釋 液 的 兩 次 培 養 所 得 菌 落 數 分 別 為 4 4 與

5 2，則 該 食 品 檢 體 的 生 菌 數 為 4 . 4 × 1 0  4 . 8 × 1 0  5 . 2 × 1 0  0 . 6 × 1 0

菌 落 數 ／ 毫 升 。  

2 3 . ( 4 )  低 溫 菌 ( 好 冷 菌 ) 其 生 存 的 高 限 溫 度 是 5 ℃ 1 0 ℃ 1 5 ℃ 2 5 ℃ 。  

2 4 . ( 3 )  高 溫 菌 ( 好 熱 菌 ) 其 生 存 的 高 限 溫 度 是 5 5 ℃ 6 0 ℃ 7 0 ℃ 8 0 ℃ 。  

2 5 . ( 4 )  除 黴 菌 孢 子 內 之 水 份 外 ， 一 般 微 生 物 之 生 活 細 胞 之 水 份 約 為 4 4 ～ 5 5

％ 5 5 ～ 6 5 ％ 6 5 ～ 7 5 ％ 7 5 ～ 8 5 ％ 。  

2 6 . ( 2 )  在 顯 微 鏡 觀 察 下 枯 草 菌 之 細 胞 形 狀 呈球 狀桿 狀橢 圓 狀螺 旋 狀 。

2 7 . ( 3 )  微 生 物 鏡 檢 用 的 顯 微 鏡 ， 一 般 常 用 的 放 大 倍 率 是 6 0 0 倍 1 0 0 0 倍

1 5 0 0 倍 2 0 0 0 倍 。  

2 8 . ( 3 )  細 菌 大 小 概 以 微 米 表 示，1 微 米 ( μ ) 等 於 0 . 1 ㎜ 0 . 0 1 ㎜ 0 . 0 0 1 ㎜

 0 . 0 0 0 1 ㎜ 。  

2 9 . ( 2 )  細 菌 的 基 本 型 態 ， 一 般 可 分 為兩 種三 種四 種五 種 。  

3 0 . ( 4 )  已 接 種 高 溫 細 菌 的 培 養 基 ， 應 置 何 種 溫 度 的 恒 溫 箱 內 培 養 2 8 ℃ 3 0

℃ 3 2 ℃ 3 6 ℃ 。  

3 1 . ( 3 )  一 般 顯 微 鏡 鏡 筒 之 長 度 為 1 2 0  1 4 0  1 6 0  2 0 0  毫 米 。  

3 2 . ( 4 )  顯 微 鏡 之 粗 細 調 節 器 在 鏡 筒 兩 旁 裝 有 大 小 兩 齒 輪，依 齒 輪 之 迴 轉，能 使

鏡 筒 上 昇 或 下 降，當 大 者 轉 一 週 可 調 節 5 毫 米 1 0 毫 米 1 5 毫 米

2 0 毫 米 。  

3 3 . ( 1 )  一 般 無 菌 箱 之 滅 菌 通 常 使 用 0 . 1 ％ 0 . 2 ％ 0 . 3 ％ 0 . 5 ％  之 昇 汞

水 溶 液 。  

3 4 . ( 3 )  顯 微 鏡 油 浸 鏡 頭 鏡 檢 後，應 使 用 何 種 溶 劑 擦 拭 洋 杉 油甲 苯酒 精二

甲 苯苯 。  

3 5 . ( 3 )  白 金 耳 一 般 用 於黴 菌嫌 氣 性 細 菌好 氣 性 細 菌、酵 母黴 菌、 酵 母

的 接 種 。  

3 6 . ( 1 )  普 通 使 用 0 . 1 ％ 昇 汞 水 溶 液 為 提 高 其 安 定 性 ， 可 添 加食 鹽硫 酸砂

糖酒 精 。  

3 7 . ( 2 )  乳 酸 菌 或 嫌 氣 性 菌 之 培 養，宜 選 用斜 面 培 養 基高 層 培 養 基平 面 培

養 基液 體 培 養 基 。  

3 8 . ( 1 )  使 用 油 浸 鏡 頭 鏡 檢 時 ， 使 用 的 油 是洋 杉 油梧 桐 油礦 油沙 拉 油 。

3 9 . ( 3 )  稀 釋 平 板 分 離 培 養 時，取 稀 釋 接 種 物 加 入 熔 融 之 洋 菜 培 養 基 內 之 溫 度 應

在 3 0 ℃ ～ 3 5 ℃ 3 5 ℃ ～ 4 0 ℃ 4 5 ℃ ～ 5 0 ℃ 5 0 ℃ ～ 5 5 ℃ 。  

4 0 . ( 1 )  通 常 檢 視 染 色 標 本 時，多 用平 面 反 光 鏡凹 面 反 光 鏡凸 面 反 光 鏡

凹 面 聚 光 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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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 . ( 3 )  細 菌 鏡 檢 時 一 般 均 在 放 大 倍 率 6 0 0 倍 8 0 0 倍 1 0 0 0 倍 1 5 0 0 倍

下 檢 查 。  

4 2 . ( 4 )  最 適 合 細 菌 生 長 之 p H 值 是 4 . 0 ～ 5 . 0  5 . 0 ～ 6 . 0  6 . 0 ～ 7 . 0  7 . 0

～ 8 . 0 。  

4 3 . ( 2 )  含 營 養（ 或 生 長 ）物 質 的 厚 壁 菌 絲 ， 有 助 於 黴 菌 渡 過 惡 劣 環 境 ， 稱 之 為

假 根菌 絲 塊孢 子匍 匐 菌 絲 。  

4 4 . ( 1 )  固 體 培 養 基 之 製 作，係 於 液 體 培 養 基 內 添 加 洋 菜 約 總 量 之 1 . 5 ～ 2 . 0 ％

 2 . 0 ～ 2 . 5 ％ 3 . 0 ％ 3 . 0 ～ 5 . 0 ％ 。  

4 5 . ( 3 )  革 蘭 氏 陽 性 菌 能 保 持 結 晶 紫 染 劑 呈紅 色紫 色深 藍 色紅 褐 色 。  

4 6 . ( 2 )  微 生 物 實 驗 室 中 目 前 最 常 用 的 濾 菌 器 是巴 克 福 德 濾 菌 器微 孔 濾 菌

器開 伯 輪 濾 菌 器塞 特 芝 濾 菌 器 。  

4 7 . ( 2 )  使 用 乾 熱 滅 菌 法 滅 菌 完 畢 後 不 可 立 即 取 出 ， 須 待 其 溫 度 冷 卻 至 3 0 ～

4 0 ℃ 4 0 ～ 4 5 ℃ 5 0 ～ 6 0 ℃ 6 0 ～ 7 0 ℃  左 右 取 出 。  

4 8 . ( 4 )  如 糖 、 動 物 膠 、 牛 乳 等 培 養 基 ， 為 免 破 壞 培 養 基 成 分 時 宜 採 用 下 列 何 種

滅 菌 法乾 熱 滅 菌 法煮 沸 滅 菌 法低 溫 滅 菌 法常 壓 滅 菌 法 。  

4 9 . ( 2 )  一 般 無 菌 箱 之 滅 菌，通 常 若 使 用 逆 性 肥 皂 水 時，其 濃 度 為 0 . 1 ～ 0 . 3 ％

 0 . 3 ～ 1 . 0 ％ 1 . 0 ～ 1 . 5 ％ 2 . 0 ～ 3 . 0 ％ 。  

5 0 . ( 2 )  顯 微 鏡 通 常 檢 視 黑 白 標 本 時，多 採 用平 面 反 光 鏡凹 面 反 光 鏡凹 面

聚 光 鏡凸 透 鏡 。  

5 1 . ( 2 )  哈 威 德 氏 計 算 板 是 用 來 測 定血 球 數黴 菌 絲 數細 菌 數酵 母 菌 落

數 。  

5 2 . ( 4 )  酵 母 菌 體 較 細 菌 大，黴 菌 小，可 用 1 0 0 倍 1 0 0 ～ 2 0 0 倍 2 0 0 ～ 3 0 0

倍 3 0 0 倍 以 上  顯 微 鏡 觀 察 。  

5 3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之 定 量 方 法 中 可 不 必 使 用 到 加 熱 設 備水 分乳 脂 肪粗 纖

維灰 分 。  

5 4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為 衛 生 檢 驗 上 的「 指 標 微 生 物 」大 腸 桿 菌 群沙 門 氏 桿 菌 屬

葡 萄 球 菌 屬無 芽 孢 桿 菌 屬 。  

5 5 . ( 3 )  間 歇 殺 菌 法 是 屬 於 下 列 何 種 加 熱 滅 菌 法煮 沸 滅 菌 法低 溫 滅 菌 法

常 壓 滅 菌 法高 壓 蒸 氣 滅 菌 法 。  

5 6 . ( 4 )  滅 菌 條 件 與 欲 滅 菌 物 質 之  p H  有 關 ， 下 列 何 種  p H  值 之 培 養 基 須 以  1 2 1

℃  加 熱 滅 菌 1 5 ～ 2 0  分 鐘 4  5  6  7 。  

5 7 . ( 1 )  逆 性 肥 皂 液 是 一 種 比 較 新 的 滅 菌 劑，下 列 何 者 敘 述 為 錯 誤 ？其 殺 菌 力

比 昇 汞 水 強為 一 種 表 面 活 性 劑 又 稱 陽 性 肥 皂其 毒 性 低 又 無 刺 激 性

稀 釋 至 5 0 0 0 ～ 1 0 0 0 0  倍 即 可 殺 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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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8 . ( 2 )  用 動 物 膠 製 作 培 養 基 時，其 殺 菌 宜 用煮 沸 滅 菌 法間 歇 滅 菌 法低 溫

滅 菌 法高 壓 蒸 氣 滅 菌 法 。  

5 9 . ( 2 )  噴 霧 殺 菌 後 之 無 菌 箱 ， 一 定 要 放 置 1 5  3 0  4 5  6 0  分 鐘 。  

6 0 . ( 4 )  生 菌 培 養 時 ， 培 養 基 須 倒 置 於 3 5 ℃ 之 培 養 箱 中 ， 培 養 1 0 ± 2  1 2 ± 2

 2 4 ± 2  4 8 ± 2  小 時 。  

6 1 . ( 2 )  計 算 生 菌 數 時 ， 其 有 效 數 字 應 該 取 1  2  3  4  位 數 。  

6 2 . ( 3 )  含 油 脂 量 多 不 易 勻 散 之 檢 體，作 生 菌 數 檢 驗 時，應 加 入生 理 食 鹽 水

磷 酸 緩 衝 溶 液滅 菌 過 乳 化 劑 5 0 ％ 酒 精 溶 液 。  

6 3 . ( 3 )  生 菌 數 檢 驗 時 ， 若 檢 體 總 量 不 足 5 0 克 時 ， 可 取 其 1 / 4 量 1 / 3 量

1 / 2 量隨 意 取 其 量  再 作 成 1 0 倍 之 稀 釋 檢 液 。  

6 4 . ( 1 )  檢 驗 生 菌 數 時，檢 液 與 培 養 液 混 合 時 培 養 基 之 溫 度 應 約 為 4 5  5 0 

5 5  6 0  ℃ 為 宜 。  

6 5 . ( 3 )  布 丁 、 煉 乳 等 濃 稠 液 態 之 檢 體 ， 依 C N S 生 菌 數 檢 驗 法 ， 須 調 製 成 2

倍 5 倍 1 0 倍 1 0 0 倍  之 檢 液 。  

6 6 . ( 4 )  依 據  C N S  生 菌 數 之 檢 驗 法 ， 液 態 檢 體 經 振 搖 混 合 均 勻 後 即 為 原 液 ， 需

取 若 干 毫 升 加 入 稀 釋 液 作 成  1 0  倍 稀 釋 檢 液 2 5  3 0  4 5  5 0  毫

升 。  

6 7 . ( 1 )  黴 菌 生 長 時 對 氣 體 之 需 求 為好 氣 性 菌微 好 氣 性 菌通 性 或 兼 性 厭

氣 性 菌厭 氣 性 菌 。  

6 8 . ( 3 )  今 觀 察 鳳 梨 果 汁 的 黴 菌 絲 含 量 ， 視 野 總 數 目 為  5 0 ， 第 一 片 之 正 視 野 的

黴 菌 絲 數 目 為 9 ， 第 二 片 之 正 視 野 的 黴 菌 絲 數 目 為  7  ， 則 此 樣 品 黴 菌 絲

含 量 為 1 6  2 4  3 2  3 6  ％ 。  

6 9 . ( 3 )  從 顯 微 鏡 觀 察 到 黴 菌 絲 之 特 點 ， 下 列 何 者 錯 誤 ?形 狀 為 細 長 管 狀彎

曲 不 規 則先 端 極 尖 ， 呈 磨 損 狀 、 分 裂 狀細 胞 壁 常 有 分 隔 或 粒 狀 物 。

7 0 . ( 1 )  醋 酸 桿 菌 是 屬 於好 氣 性 菌嫌 氣 性 菌兼 性 嫌 氣 性 菌微 好 氣 性 菌 。

7 1 . ( 1 )  接 物 測 微 計 每 格 長 度  0 . 0 1  m m  相 當 於  1 0  μ ， 那 麼  0 . 0 0 1  m m  相 當 若

干 μ  ? 1  1 0  1 0 0  1 0 0 0 。  

7 2 . ( 2 )  雞 蛋 殺 菌 的 主 要 對 象 微 生 物 是大 腸 桿 菌沙 門 氏 桿 菌肺 結 核 桿 菌

鏈 球 菌 。  

7 3 . ( 3 )  一 般 細 菌 最 適 生 長 之 p H 範 圍 為 3 . 0 ～ 4 . 0  5 . 0 ～ 6 . 0  7 . 0 ～ 8 . 0 

9 . 0 ～ 1 0 . 0 。  

7 4 . ( 1 )  低 溫 滅 菌 法，常 用 之 滅 菌 條 件 是 6 0 ℃，3 0 分 6 5 ℃，1 5 分 7 0 ℃  ，

2 0 分 7 5 ℃ ， 1 0 分 。  

7 5 . ( 4 )  一 般 光 學 顯 微 鏡 之 解 像 力 須 大 於 0 . 1 0 μ m  0 . 1 2 μ m  0 . 1 4 μ 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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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. 1 7 μ m  方 能 檢 測 出 物 體 。  

7 6 . ( 1 )  一 般 乾 式 物 鏡 之 折 射 係 數 （ n ） 為 1 時 是 指 下 列 何 者 之 折 射 係 數空 氣

水洋 杉 油沙 拉 油 。  

7 7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鏡 檢 方 法 適 用 於 活 菌 體 觀 察草 蘭 氏 染 色陰 性 染 色懸 滴

法鞭 毛 染 色 。  

7 8 . ( 4 )  革 蘭 氏 染 色 過 程 中 所 使 用 之 脫 色 劑 為結 晶 紫碘 液二 甲 苯酒 精 。

7 9 . ( 3 )  孢 子 染 色 時 使 用 之 初 染 劑 為結 晶 紫石 炭 酸 洋 紅孔 雀 石 綠番 紅 。

8 0 . ( 1 )  菌 體 本 身 不 被 染 色，而 染 色 背 景 部 分 者 是 為陰 性 染 色 法細 胞 壁 染 色

法孢 子 染 色 法革 蘭 氏 染 色 法 。  

8 1 . ( 3 )  藻 類 能 直 接 自 光 能 轉 成 菌 體 所 需 之 能 量 稱 之 為化 學 合 成 菌化 學 合

成 自 營 菌光 合 菌化 學 合 成 異 營 菌 。  

8 2 . ( 4 )  下 列 何 種 培 養 法 可 用 來 觀 察 菌 體 之 運 動 性 ？劃 線 法斜 面 法注 入

培 養穿 剌 培 養 。  

8 3 . ( 1 )  濕 熱 法 不 易 殺 菌 之 物 品 如 油、玻 璃 器 皿 等，可 用 下 列 何 者 方 法 滅 菌乾

熱 滅 菌 法灰 化 法火 焰 法乾 燥 法 。  

8 4 . ( 3 )  作 為 物 體 表 面 殺 菌 及 防 止 氣 生 性 菌 體 感 染 之 滅 菌 法 為乾 燥 法過 濾

法紫 外 線 照 射 法高 壓 蒸 氣 滅 菌 。  

8 5 . ( 1 )  下 列 何 種 為 細 菌 之 運 動 器 官 ？鞭 毛線 毛細 胞 膜細 胞 壁 。  

8 6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黴 菌 之 有 性 孢 子 ？子 囊 孢 子擔 孢 子分 生 孢 子卵

孢 子 。  

 

 

0 9 2 0 0 食 品 檢 驗 分 析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5 ： 水 質 檢 定  

 

1 . ( 2 )  測 定 水 質 之 餘 氯 時 ， 所 加 之 試 劑 鄰 妥 立 定 ( O - T o l i d i n e ) 是緩 衝 液指

示 劑標 準 色 液去 氯 劑 。  

2 . ( 2 )  利 用 比 色 法 檢 驗 水 的 濁 度，用 於 當 標 準 溶 液 是白 金 化 合 物白 陶 土

砂鉬 酸 銨 。  

3 . ( 3 )  水 的 總 硬 度 是 指 水 中 的鈣 離 子鎂 離 子鈣 離 子 與 鎂 離 子鐵 離 子 。

4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項 目 在 水 質 檢 查 時 一 定 要 在 現 場 測 定：加 溫 時 臭 氣高 錳 酸

鉀 消 耗 量濁 度水 溫 。  

5 . ( 4 )  氣 味 檢 查 方 法 之 一 為 熱 嗅 法 ， 測 定 時 水 樣 需 加 熱 至 5 0  6 0  7 0 

沸 騰 。  

6 . ( 1 )  硬 度 是 水 中 存 在 之鈣 和 鎂鈣 和 銀鎂 和 銀銀 和 金  離 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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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( 2 )  硬 度 1 度 相 當 於 碳 酸 鈣 0 . 5  1 . 0  1 . 5  2 . 0  p p m 。  

8 . ( 3 )  游 離 殘 氯 ( 次 氯 酸 ) 為  O r t h o - t o l i d i n e  3  4  5  6  秒 內 之 讀 數 。

9 . ( 2 )  總 殘 氯 為  O r t h o - t o l i d i n e  3  5  7  9  分 鐘 之 讀 數 。  

1 0 . ( 3 )  甲 基 紅 在 p H ＝ 6 液 體 時 之 顏 色 為黃 綠 色橙 色黃 色紫 色 。  

1 1 . ( 2 )  與 飲 水 有 關 之 食 物 中 毒 是腸 炎 弧 菌病 原 性 大 腸 菌葡 萄 球 菌沙

門 氏 菌 。  

1 2 . ( 3 )  可 藉 煮 沸 法 軟 化 之 暫 時 硬 水 乃 指 水 中 含 有 下 列 何 種 成 份 ？ 

  。  

1 3 . ( 1 )  水 質 測 定 時 試 驗 用 水 需 貯 存 於冷 暗 處溫 控 5 0 ℃光 線 良 好濕 熱

處 。  

1 4 . ( 3 )  使 用 沉 澱 法 進 行 水 的 淨 化 時 可 用 何 物 來 吸 附 水 中 懸 浮 微 粒 而 使 其 沉 澱

下 來鈉 鹽鈣 鹽鋁 鹽鉀 鹽 。  

1 5 . ( 2 )  水 溶 液 之 濁 度 1 度 係 指 1 m g / 1 0 0 m L  1 m g / L  0 . 1 m g / 1 0 0 m L 

0 . 1 m g / L 。  

1 6 . ( 4 )  以 E D T A 滴 定 水 總 硬 度 時 ， 所 用 之 指 示 劑 為 E B T ， 其 滴 定 終 點 為紅

色無 色黑 色藍 色 。  

1 7 . ( 4 )  殘 氯 測 定 方 法 中 O - t o l i d i n e 與 水 中 殘 氯 分 子 反 應 所 呈 現 之 顏 色 應 為

藍 綠 色紫 紅 色深 黑 色黃 褐 色 。  

1 8 . ( 3 )  水 質 總 硬 度 測 定 中 常 用 之 E B T 指 示 劑 與 金 屬 離 子 結 合 時 呈 現 之 顏 色 為

藍 色綠 色紅 色黑 色 。  

 

 

0 9 2 0 0 食 品 檢 驗 分 析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6 ： 食 品 原 料 新 鮮 度 鑑 別  

 

1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鮮 魚 類 的 特 徵：鰓 緊 密，呈 鮮 紅 色鱗 與 肉 緊 密 黏 合

體 表 有 黏 液 產 生肉 具 彈 性 。  

2 . ( 1 )  蛋 黃 係 數 ( Y o l k  i n d e x ) 為 蛋 黃 高 度 除 以 蛋 黃 平 均直 徑半 徑圓 周

半 圓 周  之 值 而 得 。  

3 . ( 1 )  生 乳 1  m l 中 ， 加 入 7 0 % 酒 精 1  m l ， 不 新 鮮 的 生 乳 會凝 固 或 生 成 沉 澱

物變 色產 生 惡 臭沒 反 應 。  

4 . ( 3 )  中 和 1 公 克 油 脂 中 所 含 游 離 脂 肪 酸 ， 所 需 的 氫 氧 化 鉀 的 毫 克 數 ， 稱 為 ：

羰 基 價 T B A 價酸 價皂 化 價 。  

5 . ( 2 )  要 了 解 油 脂 酸 敗 的 程 度 ， 通 常 化 驗 其 p H 值過 氧 化 價碘 價皂 化

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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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( 3 )  測 定 魚 類 鮮 度 時 ， 以 魚 體 硬 度 、 眼 球 水 晶 體 混 濁 度 等 來 判 斷 ， 稱 為微

生 物 法化 學 鑑 定 法物 理 鑑 定 法酵 素 分 析 法 。  

7 . ( 4 )  憑 外 觀 無 法 由 下 列 那 些 變 化 來 判 斷 魚 類 新 鮮 度色 澤、 氣 味軟 硬、 彈

性鰓 色 、 眼 球酸 鹼 度 。  

8 . ( 3 )  顏 色 淡 白 、 保 水 性 差 、 水 份 易 流 失 、 食 之 乾 燥 無 味 的 肉 ， 稱 為 ：暗 乾

肉淡 白 肉水 樣 肉腐 敗 肉 。  

9 . ( 2 )  蛋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貯 藏 後，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其 正 常 變 化：蛋 重 減 輕氣 室

縮 小水 分 蒸 發比 重 減 少 。  

1 0 . ( 2 )  透 視 法 測 定 蛋 的 氣 室 時 ， 所 用 的 燈 泡 為 3 0 W  6 0 W  1 0 0 W 

1 2 0 W 。  

1 1 . ( 1 )  在 暗 室 中，以 檢 蛋 器 將 蛋 迴 轉 光 照 檢 查 稱 為：透 視 法轉 蛋 法檢 蛋

法暗 室 法 。  

1 2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為 新 鮮 蛋氣 室 移 動 少蛋 白 有 血 絲蛋 黃 上 浮蛋 黃 有 斑

紋 。  

1 3 . ( 4 )  新 鮮 蛋 的 比 重，一 般 在 1 . 0 0 以 下 1 . 0 5 以 下 1 . 0 6 左 右 1 . 0 8 以

上 。  

1 4 . ( 4 )  氣 味 正 常 的 牛 奶 常 見 的 現 象 為腐 敗 臭酸 味苦 味乳 牛 味 。  

1 5 . ( 2 )  褐 變 反 應 可 分 為 酵 素 性 和 非 酵 素 性 兩 種，下 列 何 者 屬 酵 素 性梅 納 反 應

酚 化 合 物 氧 化焦 糖 化 反 應抗 壞 血 酸 氧 化 。  

1 6 . ( 2 )  多 數 蔬 果 在 收 穫 後 仍 繼 續 維 持 成 熟 過 程，如 香 味 發 生 果 色 變 化、 果 肉 軟

化 等 ， 此 作 用 稱 為蒸 發 作 用追 熟 作 用呼 吸 作 用腐 敗 作 用 。  

1 7 . ( 4 )  貯 存 過 久 的 稻 榖，不 常 產 生 的 現 象 為霉 味蟲 害發 芽 p H 值 上 升。

1 8 . ( 4 )  大 豆 之 豆 臭 主 要 由 小 分 子 揮 發 性 成 分 所 構 成，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其 成 分異

戊 醇庚 醇乙 醇 喃 醛 。  

1 9 . ( 3 )  麵 包 在 貯 藏 期 間， 組 織 逐 漸 變 硬，此 現 象 稱 為糊 化自 家 消 化老 化

熟 化 。  

2 0 . ( 1 )  新 米 因 過 氧 化 酵 素 作 用 強 ， 與 癒 創 木 酚 ( g u a i a c o l ) 試 液 作 用 時 ， 呈 現

深 紅 色綠 色黃 色無 色 。  

2 1 . ( 3 )  牛 乳 的 風 味 可 以 分 成 正 常 風 味 與 異 常 風 味，下 列 何 者 為 正 常 風 味 ？苦

味 臭飼 料 臭乳 牛 臭牛 舍 臭 。  

2 2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新 鮮 魚 的 特 徵：皮 膚 有 海 水 的 香 氣眼 球 混 濁鰓 色 鮮

紅魚 肉 具 彈 性 。  

2 3 . ( 2 )  豬 屠 體 經 分 切 、 整 型 後 ， 加 以 包 裝 ， 貯 放 於 - 2 ～ 0 ℃ 之 冷 藏 庫 內 ， 並 維

持 在 此 溫 度 出 售 者 ， 稱 為冷 凍 肉冷 藏 肉溫 體 肉凍 結 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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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( 3 )  在 控 制 溫 度 和 濕 度 之 下 ， 保 持 一 段 時 間 使 牛 肉 增 進 嫩 度 和 風 味 的 處 理 ，

稱 為 ：催 化發 酵熟 成回 溫 。  

2 5 . ( 1 )  氣 室 完 整 ， 深 度 不 超 過  3 公 釐 ， 無 氣 泡 ； 蛋 白 濃 厚 ， 無 異 物 ； 蛋 黃 固 定

稍 動 ， 輪 廓 模 糊 ， 胚 盤 無 發 育 的 蛋 ， 稱 為特 級 蛋甲 級 蛋乙 級 蛋

劣 級 蛋 。  

2 6 . ( 4 )  採 購 根 莖 類 蔬 菜， 由 外 觀 無 法 判 定：形 體 完 整不 長 鬚 根不 中 空

基 本 成 份 。  

2 7 . ( 4 )  水 果 類 在 採 收 後， 為 保 持 鮮 度，可 採 用 的 處 理 方 式 為塗 臘化 學 藥 劑

前 處 理預 冷所 列 選 項 答 案 皆 可 。  

2 8 . ( 1 )  糙 米 在 倉 儲 期 間 仍 繼 續 進 行 呼 吸 作 用，因 此 長 期 貯 存 時，下 列 何 者 不 是

常 見 的 現 象 ：重 量 增 加發 熱蟲 害變 黃 。  

2 9 . ( 3 )  玉 米 和 花 生 最 易 遭 受 何 種 黴 菌 毒 素 的 污 染青 黴 毒 素麥 角 毒 素黃

麴 毒 素橘 黴 素 。  

3 0 . ( 3 )  最 常 用 於 檢 驗 油 脂 新 鮮 度 的 化 性 項 目 為：羰 基 價乙 醯 價酸 價、 過

氧 化 價皂 化 價 。  

3 1 . ( 1 )  劣 變 的 油 脂 ， 下 列 何 項 特 性 的 數 值 會 愈 低 ？發 煙 點黏 度酸 價

T B A 價 。  

3 2 . ( 3 )  水 產 品 中 揮 發 性 鹽 基 態 氮（ V B N ）含 量，初 期 腐 敗 指 標 為 9 0 ~ 1 0 0 m g %

 7 0 ~ 8 0 m g % 3 0 ~ 4 0 m g % 5 ~ 1 0 m g % 。  

3 3 . ( 4 )  水 畜 產 原 料 新 鮮 度 判 定 試 驗 中 ， 不 包 括 下 列 那 一 項 ？ p H 值組 織 胺

（ H i s t a m i n e ）三 甲 胺 （ T r i m e t h y l a m i n e ）胺 基 態 氮

（ a m i n o - n i t r o g e n ） 。  

3 4 . ( 3 )  新 鮮 活 魚 之 肉 質 p H 值 約 為 5  6  7  8 。  

3 5 . ( 1 )  長 期 凍 藏 的 水 畜 肉 類 常 以 下 列 何 種 方 法 做 為 脂 肪 組 織 氧 化 酸 敗 的 指 標

 T B A 價酸 價碘 價 p H 值 。  

3 6 . ( 2 )  外 銷 冷 凍 豬 肉，主 要 檢 驗 下 列 何 種 殘 餘 量 ？殺 蟲 劑磺 胺 劑殺 菌 劑

多 氯 聯 苯 。  

 

 

0 9 2 0 0 食 品 檢 驗 分 析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7 ： 罐 頭 食 品 之 檢 驗  

 

1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罐 頭 外 觀 之 檢 查 項 目膨 罐穿 孔內 容 量彈 性 罐 。  

2 . ( 3 )  利 用 糖 度 比 重 計 測 定 液 體 糖 度 時，眼 睛 比 液 面 之 高 度 應稍 高 兩 公 分

稍 低 兩 公 分一 樣 高不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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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( 1 )  罐 頭 捲 封 檢 查 之 皺 紋 度 ( W R ,  w r i n g l e ) 係 採 用 十 等 級 法 ， 全 無 皺 紋 者 為

 0 級 1 級 5 級 1 0 級 。  

4 . ( 3 )  利 用 波 美 ( B a u m e ) 比 重 計 是 測 定糖 度酸 度鹽 度 p H 。  

5 . ( 2 )  造 成 罐 頭 產 生 硬 膨 罐 的 原 因 是氫 氣 膨 罐細 菌 性 腐 敗加 熱 過 度

填 充 汁 液 添 加 過 多 。  

6 . ( 3 )  污 罐 是 指 用 布 能 輕 易 擦 去，而 不 致 留 有 傷 痕 者 不 得 超 過 3 ％ 4 ％ 5

％ 6 ％ 。  

7 . ( 1 )  銹 罐 是 指 經 擦 拭 後 鍍 錫 面 留 有 輕 微 痕 跡 ， 並 加 以 防 銹 處 理 不 得 超 過 3

％ 4 ％ 5 ％ 6 ％ 。  

8 . ( 1 )  食 品 罐 頭 內 壁 嚴 重 腐 蝕 係 指 無 塗 漆 罐 其 罐 內 壁 腐 蝕 黑 變 面 積 大 於 1 / 3

 1 / 4  1 / 5  1 / 6  面 積 者 。  

9 . ( 4 )  罐 內 壁 腐 蝕 程 度 達無 腐 蝕輕 度 腐 蝕中 度 腐 蝕高 度 腐 蝕  應 以 不

合 格 論 。  

1 0 . ( 4 )  由 罐 頭 全 重 量 減 去 罐 容 器 重 量 為固 形 量液 汁 量罐 重內 容 量 。  

1 1 . ( 4 )  農 產 品 罐 頭 固 形 量 測 定 時 ， 開 罐 後 ， 用 罐 蓋 押 住 內 容 物 應 傾 洩 多 少 時

間 ？ 3 0  6 0  9 0  1 2 0  秒 。  

1 2 . ( 1 )  食 品 罐 頭 裝 量 測 定 使 用 之 桿 秤 ， 如 罐 頭 全 重 量 未 滿 1 公 斤 之 小 型 罐 頭 ，

應 使 用 感 量 為 多 少 之 桿 秤 ？ 1  5  1 0  2 0  公 克 。  

1 3 . ( 1 )  食 品 罐 頭 液 汁 糖 度 之 測 定 應 使 用 多 少 刻 度 之 糖 度 計 ( B r i x  比 重 計 ) 0 . 5

 1 . 0  1 . 5  2 . 0 。  

1 4 . ( 1 )  金 屬 罐 捲 封 之 外 觀 檢 查 間 隔 不 得 超 過 3 0  4 0  5 0  6 0  分 鐘 。  

1 5 . ( 1 )  捲 封 之 解 體 檢 查 每 罐 型 第 一 罐 應 行 解 體 檢 查，其 後 檢 查 間 隔 不 得 超 過

4  5  6  7  小 時 。  

1 6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屬 於 罐 頭 外 觀 之 檢 查 項 目內 容 量彈 性 罐固 形 物上 部

空 隙 。  

1 7 . ( 1 )  殺 菌 參 考 值 中 ， F 值 代 表定 溫 下 到 達 某 種 殺 菌 程 度 所 需 之 時 間代 表

殺 菌 胞 子 數 目 之 濃 度食 品 完 全 滅 菌 之 溫 度微 生 物 以 1 0 倍 數 目 增 減

之 溫 度 。  

1 8 . ( 2 )  製 罐 過 程 中，那 一 操 作 流 程 有 助 於 罐 頭 產 品 膨 罐 之 判 別 ？密 封脫 氣

殺 菌冷 卻 。  

1 9 . ( 4 )  罐 頭 打 檢 主 要 目 的 為 檢 查罐 蓋 硬 度罐 蓋 材 質罐 頭 固 形 物 含 量

氣 體 膨 脹 罐 。  

2 0 . ( 3 )  馬 口 鐵 皮 最 外 層 鍍 上 何 種 金 屬 ？鉻鋁錫錏 。  

2 1 . ( 2 )  巴 斯 德 殺 菌 是 指 食 品 罐 頭 內無 肉 毒 桿 菌無 病 原 菌無 黃 麴 毒 素 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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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 全 無 菌 。  

 

 

0 9 2 0 0 食 品 檢 驗 分 析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8 ： 食 品 官 能 簡 易 檢 查  

 

1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用 於 測 試 品 評 員 味 覺 的 標 準 溶 液 ？酸甜苦辣 。  

2 . ( 3 )  測 試 味 覺 時 ， 用 於 當 甜 味 標 準 液 的 是 ：果 糖蜂 蜜砂 糖糖 精 。  

3 . ( 1 )  利 用 推 測 統 計 學 做 基 礎 ， 在 事 先 計 畫 下 ， 以 多 數 人 的 感 官 做 為 量 測 工

具 ， 來 判 斷 產 品 品 質 ， 進 而 得 到 值 得 信 賴 結 論 的 方 法 ， 稱 為官 能 檢 查

儀 器 分 析物 性 分 析化 性 分 析 。  

4 . ( 1 )  海 帶 、 紫 菜 具 有 特 殊 的鮮 味酸 味苦 味澀 味 。  

5 . ( 3 )  下 列 天 然 甜 味 物 質 中 以 何 者 的 甜 度 最 高 ：蔗 糖葡 萄 糖果 糖乳

糖 。  

6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牛 乳 香 氣 的 成 分甲 硫 醚苯丙 酮低 ( 級 ) 脂 肪 酸 。  

7 . ( 1 )  胡 椒 、 丁 香 等 香 味 物 質 稱 為香 辛 料香 精單 體 香 料香 味 增 強 劑 。

8 . ( 2 )  關 於 味 覺 和 嗅 覺 逐 漸 降 低 刺 激 物 質 的 濃 度，降 低 至 某 一 濃 度 以 後 就 不 能

引 起 品 評 者 的 感 覺 ， 此 時 的 濃 度 稱 為敏 感 值閾 值極 限 值檢 出

值 。  

9 . ( 1 )  品 評 的 最 適 時 間 是午 餐 前 一 小 時午 餐 後 一 小 時吃 過 點 心 半 小 時

午 睡 後 半 小 時 內 。  

1 0 . ( 2 )  品 評 室 的 溫 度 一 般 以 下 列 何 者 為 最 適 當 1 0 ℃ 2 0 ℃ 3 0 ℃ 4 0 ℃

左 右 。  

1 1 . ( 4 )  官 能 檢 查 時，品 評 員 不 需 具 備 的 正 常 官 能 是味 覺嗅 覺視 覺 與 觸 覺

主 觀 好 惡 意 識 。  

1 2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構 成 食 品 鮮 味 的 成 分胺 基 酸核 酸麩 胺 酸 鈉三

甲 基 胺 。  

1 3 . ( 3 )  舌 頭 表 面 的 粘 質 蛋 白 因 外 在 因 素 影 響，而 產 生 凝 固 現 象，此 時 感 覺 的 味

道 是酸 味甜 味澀 味辣 味 。  

1 4 . ( 1 )  用 舌 頭 來 判 斷 味 覺 時，酸 味 的 感 覺 在舌 頭 的 兩 側舌 尖 及 兩 旁舌 尖

舌 頭 的 最 後 端 及 咽 喉 部 。  

1 5 . ( 1 )  以 視 覺 所 做 的 評 價 的 總 稱，在 官 能 檢 查 上 稱 為外 觀氣 味味 道組

織 。  

1 6 . ( 4 )  官 能 檢 查 不 常 用 於 檢 查 食 品 的顏 色味 道 及 香 味組 織保 健 功 能

性 。  



2 3  

1 7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需 賴 人 類 的 官 能 來 分 析營 養 成 份衛 生嗜 好 性化 性 。  

1 8 . ( 4 )  官 能 檢 查 的 目 的 為發 現 品 質 的 差 異使 客 觀 的 數 據 與 消 費 者 的 嗜 好

相 關 連確 立 原 料 和 成 品 的 基 準所 列 選 項 答 案 皆 是 。  

1 9 . ( 1 )  食 鹽 帶 有 鈣 、 鎂 等 離 子 時 會 呈弱 苦 味淡 酸 味澀 味無 味 。  

2 0 . ( 2 )  茶 所 含 的 單 寧，以 及 咖 啡 所 含 的 咖 啡 因，呈 現酸 味苦 味無 味甘

甜 味 。  

2 1 . ( 2 )  因 觸 覺 所 引 起 的 知 覺 的 總 稱 ， 稱 為 ：外 觀組 織味 道色 澤 。  

2 2 . ( 1 )  分 散 於 空 氣 中 的 揮 發 性 物 質，刺 激 位 於 鼻 腔 粘 膜 的 嗅 覺 細 胞 所 產 生 的 感

覺 ， 稱 為香 氣味 道軟 硬質 地 。  

2 3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會 對 感 官 檢 查 結 果 造 成 影 響：生 理 及 精 神 狀 態周 圍 環 境

佈 置飲 食 習 慣 與 文 化空 調 溫 度 1 8 - 2 0 ℃ 。  

2 4 . ( 3 )  食 品 中 的 物 質 刺 激 存 在 於 舌 頭 上 的 味 覺 細 胞 而 造 成 的 感 覺，稱 為色

香味質 地 。  

2 5 . ( 2 )  食 品 加 工 中，常 加 入 各 種 有 機 酸 來 達 到 所 需 的 酸 度，下 列 何 者 較 少 被 使

用檸 檬 酸草 酸蘋 果 酸醋 酸 。  

2 6 . ( 4 )  日 常 選 擇 食 品 時 ， 不 常 使 用 的 感 官 基 準 是 ：質 地香味生 菌 數 。

2 7 . ( 1 )  舌 頭 的 觸 感、牙 齒 的 觸 感 與 韌 度，以 及 吞 嚥 的 難 易 等 食 感 要 素 稱 為質

地香 氣味 道硬 度 。  

2 8 . ( 3 )  官 能 品 評 不 包 括 那 一 項風 味 輪 廓新 產 品 喜 好 度產 品 貯 藏 性產

品 特 性 分 析 。  

2 9 . ( 4 )  下 列 那 一 項 不 會 影 響 品 評 的 結 果 ？品 評 員 健 康品 評 員 心 理品 評

的 時 間品 評 員 學 歷 。  

3 0 . ( 4 )  食 品 基 本 味 不 包 括 下 列 那 一 種 ？酸 味甜 味苦 味辣 味 。  

3 1 . ( 4 )  官 能 品 評 時 樣 品 的 編 號 下 列 那 一 種 最 適 當 ？甲、乙、丙 N O 1、N O 2、

N O 3  A 、 B 、 C  2 3 1 、 2 8 5 、 1 8 7 。  

3 2 . ( 1 )  味 覺 判 斷 時 ， 苦 味 的 感 覺 在舌 根舌 尖舌 的 邊 緣舌 的 中 間 。  

 


